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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讀 會 議 案 議 員 質 詢 及 答 復

十九、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1 日下午 3 時） 

二、三讀會： 

1.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主席（許議長崑源）： 
繼續開會。（敲槌）各位同仁對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會議紀錄

確認。（敲槌） 

向大會報告，下午的議程是二、三讀會，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請

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請看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審查意見彙編。請翻開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

案 1-1 頁「高雄市共享自行車發展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市府提案審查通

過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法規名稱：「高雄市共享運具發展管理自治條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法規名稱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一條  為發展都市生態交通，有效管理及發展本市共享運具，以維護市容

景觀、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二條  照現行條文第二條。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共享運具：指供不特定人，透過網路應用軟體或其他自助租借方式完

成租賃交易行為之小客車、機車、自行車或其他運具。 

二、共享運具經營業者（以下簡稱業者）：指經營共享運具租賃服務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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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業。 

三、共享運具服務區（以下簡稱服務區）：指業者經申請許可，設置於路

邊、人行道、騎樓、公有路外停車場等空間，作為租賃及停放共享運

具之區域。 

委員會審查意見：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共享運具：指供不特定人，透過網路應用軟體或其他自助租借方式完

成租賃交易行為之小客車、機車、自行車或其他運具。 

二、共享運具經營業者（以下簡稱業者）：指經營共享運具租賃服務之營

利事業。 

三、共享運具服務區（以下簡稱服務區）：指業者經申請許可，設置於路

邊、人行道、騎樓、公有路外停車場或私人開放空間等，作為租賃及

停放共享運具之區域。 

說明：1.第三款「等空間」修正為「或私人開放空間等」。2.修正通過。請審

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四條  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於許可之日起三十日內繳納保證

金，經主管機關確認後，始得營業。 

前項營業許可期間為五年。但共享小客車投入數量達八十輛以上，並

簽訂土地使用契約建置充電設施者，營業許可期間得為十年。 

營業期限屆滿，業者如有繼續營業之需求，應於期限屆滿前六個月申

請展延，並於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繼續營業。 

第一項營業許可申請程序、內容及保證金繳納與業者收取費用之規

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會審查意見： 

第四條  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於許可之日起三十日內繳納權利金

及保證金，經主管機關確認後，始得營業。 

營業期限屆滿，業者如有繼續營業之需求，應於期限屆滿前六個月申

請展延，並於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繼續營業。 

營業許可申請程序、營業許可期間、內容及權利金、保證金繳納與業

者收取費用之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說明：1.第一項增訂「權利金及」。2.修正條文第二項刪除。3.項次變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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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增訂「營業許可期間、」及「權利金、」，刪除「第一項」。5.修正通過。

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五條  照現行條文第五條。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六條  業者應與租用共享運具之民眾簽訂租賃服務契約。 

前項服務契約不得違反消費者保護法及政府機關所定共享運具之租

賃定型化契約範本。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七條  業者應依許可內容投放共享運具。 

業者應要求使用者於服務區內租還共享運具，並主動將未依規定停放

之共享運具移至服務區內。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八條  主管機關得命業者提供運具使用數據之統計分析、自主管理成效、

碳足跡及減碳計算數據等相關資料，業者不得拒絕。 

前項應提供資料之具體內容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九條 違反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主管機關應處業者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停止營業；屆期仍未停止營業者，得按

次處罰。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請審議。 



   

 3123

二 三 讀 會 議 案 議 員 質 詢 及 答 復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條 照現行條文第十條。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一條  業者有下列行為之一，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六條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規定。 

三、業者未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主管機關提供相關資訊，或提供不實

之資訊。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二條 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營業許可，且

其於撤銷或廢止後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營業許可： 

一、公司經解散、命令解散、裁定解散或停業六個月以上登記。 

二、未依限補足保證金。 

三、申請文件虛偽不實。 

四、其他違反本自治條例或相關法規之行為，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 

委員會審查意見： 

第十二條  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營運許可，且

其於撤銷或廢止後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營運許可： 

一、公司經解散、命令解散、裁定解散或停業六個月以上登記。 

二、未依限補足權利金及保證金。 

三、申請文件虛偽不實。 

四、其他違反本自治條例或相關法規之行為，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 

說明：1.第二款增訂「權利金及」。2.修正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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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三條  業者違反第四條規定或營業許可遭撤銷或廢止者，主管機關應命

其停止營業並限期清理運具回復原狀。 

違反前項規定，屆期未清理運具回復原狀者，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

移置、保管及拍賣停放於本市道路及公有路外停車場之共享運具；停放於

非道路或非公有路外停車場範圍者，得由土地管理機關移置、保管及拍賣。 

前項移置、保管及其後續拍賣處理，準用高雄市妨害交通車輛處理自

治條例相關規定。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說明：本條新增。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營業之業者，應於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條文施行後六個月內依本自治條例申請許可，逾期未申請或申請未

經許可而繼續營業者，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處理。 

前項規定，於共享自行車業者，不適用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說明：條次變更。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說明：條次變更。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進行三讀，修正「高雄市共享自行車發展管理自治條例」，有沒有文字修正？

沒有，三讀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請看 2-1 頁。 

主席（許議長崑源）： 
召集人請發言。 

本會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吳議員益政： 
議長、局長、各位同仁，審查修正這個條文，市民很關心，我們知道審查的

內容，市民不一定知道，請交通局長將這次修正通過的重點跟市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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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鄭局長永祥： 
這一次我們主要針對高雄市共享自行車發展自治條例做修正草案，過去我們

只針對自行車，未來因為有更多的投放運具進來，有一些特別是電動機車，另

外有一些電動的自行車以及未來可能潛在這種的運具，我們都把它納入考慮，

鑑於過去有 oBike 的經驗，因為過去鼓勵共享運具，所以這個條文裡面有把權

利金跟保證金放進去，假設有 oBike 的 case，我們有辦法做後續的處理，此外

為了要確定投放進來的運具是在我們的管制範圍，不會對現有的停車格產生衝

突的情況，我們也研擬了一個審議的辦法，針對這些審議辦法來確定總量的管

制，而不會產生 oBike 過去行為的亂象。我們當然是希望推廣共享運具，但是

我們也希望那是在一個合理的管理範圍裡面，可以成為我們公共運輸最後一哩

路的延伸，這是我們這次修正最重要的考慮。 

本會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吳議員益政： 
公共腳踏車是環保局在管的，聽說移撥到交通局，目前的進度如何？ 

交通局鄭局長永祥： 
目前在做移撥的作業，希望明年的 6 月可以正式交給我們。 

本會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吳議員益政： 
謝謝。 

主席（許議長崑源）： 
繼續宣讀。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請看 2-1 頁，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市府提案

審查通過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第九條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除環境教育法之環境教育時數外，每

年應為所屬教職員工及學生至少辦理二小時低碳環境教育。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一條  經主管機關公告為溫室氣體排放源之公私場所，應訂定溫室氣體

自主管理計畫，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期程，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執行之。 

前項自主管理計畫之內容、申報程序、查核等相關作業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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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五條之一  公私場所使用之液體燃料，其含硫量重量（體積）百分比不

得逾百分之零點三。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說明：本條新增。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二十一條  公私場所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訂定溫室氣體自主管理

計畫或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二十二條之一  公私場所違反第十五條之一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說明：本條新增。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二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公布

之第十五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之一之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許議長崑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進行三讀，修正「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有沒有文字修

正？沒有，三讀通過。（敲槌決議） 

黃柏霖議員，請發言。 

黃議員柏霖： 
議長、局長，今天通過的修正，對於高雄市未來的空氣污染管制有很大的效

益，請局長做政策的說明，因為高雄市空氣不好，大家都知道，我們一定要想

方設法，在不同的面向做解決，今天議會通過這個修正案就是「硫」，如何把

含硫量降低，未來在空氣中二氧化硫整體就會下降，但是相對局長也說過了，



   

 3127

二 三 讀 會 議 案 議 員 質 詢 及 答 復 （黃柏霖）

因為這個問題，未來課稅要繳的錢也少了，所以未來整個空污基金規模相對也

會縮小，未來在推動整個空氣污染上、在整個均衡中，我們怎麼讓它更好，請

局長做一個政策說明。 

主席（許議長崑源）： 
局長，請說明。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今天通過自治條例的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把燃料油中的含硫量從

0.5％降到 0.3％，這一部分請中油來協助生產低硫的燃料油，非常感謝中油的

協助，現在這樣做了以後，中小型的鍋爐就必須要使用新公告的低硫燃油，我

們估算二氧化硫的減量相當於一座中油大林煉油廠全年二氧化硫的排放，如此

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減少了，它在大氣中形成 PM2.5 的量也會減少。［對。］過

去的科學數據是顯示如果把二氧化硫的量減少 25％，能見度會增加 1.5 公里，

這樣還是滿顯著的。當然議員有提到空污費是隨著污染物的排放量來徵收的，

意思就是我們在燃料油這部分會減收 40％的量，整體來講空污越改善，它的

排放量就越少，所以空污基金的費用就越少，但是我們要去做改善的努力，包

括人員還是不能夠減少。［對。］未來空污基金在空污改善上會越來越吃力，

這部分也跟市民大眾還有議員做報告。 

黃議員柏霖： 
整個空氣污染包括含硫量降低，有關垃圾焚化爐，議長，局長也在這裡，我

們再重申一次，高雄市沒有理由都收外縣市的垃圾在我們這邊燒，錢人家在

賺、污染我們被污染，世上哪有這種道理，當然一部分因為當時政策性的支持，

原高雄縣的焚化爐有的是中央出錢的，多少燒一些是合理，但是沒有理由都收

外面的來高雄燒，結果高雄市的家用垃圾沒得燒還要排隊，去年有時候光是在

南區排隊就排了好幾個小時，所有的業者苦不堪言。局長，空氣污染的改善要

很多面向，每一個切割，像前一個案子，如果大家都能共享單車、共享運具，

我們的污染也是會降低，我們從每一個面向一點一點累積，給高雄市民一個生

活的好環境，我覺得非常重要，我們也不需要靠著過去用一些修理的錢來改善

空污，我覺得不用，你們這樣做很好，直接就讓它下降了，不用再過一手，還

要花錢整治，反而是製造更多的問題，這是一個。 

另外空污基金的使用，未來務必要用在對空污有幫助的事，不要又拿去辦活

動，做一些跟空污沒有關係的，所以這個部分拜託局長務必堅守住專款專用，

不要變成政策的小金庫，如此沒有意義，以上做這樣的建議，謝謝。 

主席（許議長崑源）： 
韓賜村議員，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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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議員賜村： 
請教袁局長，針對林園石化工業區有多家汽電共生所使用的燃料就是煤，煤

品質的好壞當然關係到它所排放的硫化物的比例，剛剛你也有提到要把硫化物

的標準提升，我請教局長，現在林園有多家石化業者他們所燒的燃煤，對這樣

的一個管制，它的品質有沒有這樣的標準？我們都知道他們都是燒一些價錢比

較低的，而且排硫量高的，有沒有這樣的標準來做規範？請局長答復一下。 

主席（許議長崑源）： 
請局長說明。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這部分我們有兩個做法，第一個做法，是排放標準的加嚴。就是今天無論你

是燒煤也好、燒油也好，都必須要達到比較嚴格的標準，這部分的話，我們已

經讓它排放的濃度減了將近一半。 

韓議員賜村： 
減了將近一半，是針對整個…。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排放濃度。 

韓議員賜村： 
是大的範圍，還是針對一家？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沒有，就是汽電共生廠。 

韓議員賜村： 
針對汽電共生廠，〔對。〕你舉個例子，有哪一家是依照你的標準來做的？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我們這個是叫做「高雄市電力設施」案，包括了就是剛剛提到的這些工廠都

在裡面，包括火力發電廠、汽電共生廠、還有一些燃燒爐，以發電為目的的燃

燒爐，這個都包括在裡面。只要符合這些的話，我們訂定的標準就要再嚴格，

等於說是要降一半，濃度要更嚴格。 

韓議員賜村： 
局長，關於煤這樣的一個等級，你做怎麼樣的一個規範？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是這樣，我們已經成立了一個「煤的品質」管控小組，已經開過一次會，主

要是針對…。 

韓議員賜村： 
廠商把煤運進來以後，你們有沒有去現場做這樣的檢測－它的等級，然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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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他燃燒，有這樣的規範嗎？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會，我們是這樣，這個煤油…。 

韓議員賜村： 
什麼時候做過？你們什麼時候去過石化廠商針對他進口的一批煤，是進到廠

裡面才算的，如果在碼頭的話，你去檢驗可能也檢驗不出來，除非是運到他的

廠區儲存的地方你們才去做檢驗，這樣的一個勘驗有哪幾家做過，你告訴我們

一下。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我們成立的這個小組，就是希望…。 

韓議員賜村： 
沒有，局長，我問你針對林園汽電共生燒煤炭的有幾家，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到目前為止，跟議員報告，我們還沒有做。 

韓議員賜村： 
對嘛！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但是我們未來…。 

韓議員賜村： 
所以你剛剛講的這個都還是在你們所謂的一個試驗階段，等於還是在一個行

政作業階段。針對汽電共生用燒煤的到現在有一套標準了，可是都還沒有真正

去推動，對不對？〔…。〕沒有嘛！只有火力發電大林廠才有嘛！我剛講的是

全部，包括林園、大寮的石化廠商做這一些汽電共生燒煤炭的，你沒有規範啊！

你到現在沒有去執行，哪裡有執行！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跟議員報告一下，以前我們是管量…。 

韓議員賜村： 
不要管以前，你剛剛不是有報告了嗎？你剛剛不是報告有這樣一套的標準

嗎？要怎麼樣做品質等級的認定？都沒有嘛！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會，我們會這樣做。 

韓議員賜村： 
議長，林園石化工業所燃燒的煤炭等級，買最高級的、中等的以及最下等級

的，燒出來的含硫量就是不同，你講要把它降到 0.3％，也沒有啊！它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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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 0.5％以上，你哪有管控？也沒有啊！你只是在議會這裡唬弄大家而已。

沒有嘛！你哪有一個規範的標準，你拿出來看看！針對林園台塑很多家，我就

不再舉例了，你有這樣的一個要求的公文給他們嗎？也沒有啊！他買的劣質煤

炭你也管不到，你怎麼去要求他買的煤炭是要在哪一個等級？你怎麼去檢測

它？也沒有啊！你只管到大林廠的汽電共生而已。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我們未來在審核的時候，除了量之外，還要審它的品質。 

韓議員賜村： 
人家多少量也不關你的事嘛！要燒多少量，你也要管制他嘛！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這個要生煤許可，我們要許可他的，就包括興達火力發電廠它每個機組要燒

多少煤，量我們都是要控制的。 

韓議員賜村： 
你怎麼控制他的量？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他要申請「生煤許可」啊！ 

主席（許議長崑源）： 
再 2 分鐘。 

韓議員賜村： 
哪一年？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以前都是管量的，我們現在除了管量之外，還要管品質。 

韓議員賜村： 
局長，你還是沒有理解我的問題，我是講一個石化工業區有一座汽電共生，

不管它是 100 萬噸的或是 50 萬噸的也好，就它的量，第一、你沒有辦法去管

控；第二、他進口煤的等級，你也是無法去管控。如果你講「有」，那我剛才

提出的這兩個問題，你有沒有一個公文給這些廠商做個約束？也沒有嘛！你是

現在才在這裡講這些而已，這全部是一個謊言嘛！局長，這樣是不負責任的！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議員，我剛剛有講…。 

韓議員賜村： 
你有的話，會後馬上把資料給我。所以你已經有行文給這些公司了，有要求

他們燒的煤炭一定要符合你們規定的硫化物排放量 0.3％，也沒有啊！哪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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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那個是燃油，議員現在提的這個是燃煤，這個不會啊！ 

韓議員賜村： 
對，燃煤燒出來的硫化物嘛！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對，這個是燃煤，燃煤的部分我們有生煤許可。 

韓議員賜村： 
好了，局長，如果有的話，會後你把這些要求廠商的資料再送給我…。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會，我們再把資料提供給議員。 

韓議員賜村： 
我就等你，你明天早上給我。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是，明天可以提供。 

韓議員賜村： 
看你有發什麼公文給這些廠商？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明天可以，沒有問題。 

韓議員賜村： 
林園工業區所有的污染源的面向很多，像我剛剛講的這個汽電共生燒煤炭是

最嚴重的，因為他們買的是劣質品啊！好幾個國家，從印尼還有其他國家買便

宜的煤炭來燒，所以你們哪裡有做約束？你們從來沒有約束過，這個就是最大

的污染源。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所以，一個是排放標準，我們去管制它。另外就是燒的煤，我們去管制它。

這兩方面我們都會管制，未來都會管制。 

韓議員賜村： 
你是現在才這樣講，我說你們根本就沒有發公文去約束廠商，如果有的話，

等一下會後你拿給我看。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我們明天早上之前提供給議員，這個沒有問題。 

主席（許議長崑源）： 
局長，韓議員的意思就是這個空氣污染的部分，你們就儘量下重手，也不用

客氣啦！我可以告訴你，全高雄市的市民絕對都會挺你，議會所有的議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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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藍綠也會全部挺你。現在高雄最重要的就是治水、路平、空氣污染，沒有什

麼比空氣污染更嚴重的，〔是。〕對不對？市長在選前也是這麼宣示，〔對。〕

高雄市全部的議員也支持你這麼做，真的不可以的，你就放手去做。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跟議長、議員報告一下，我們的空氣污染有沒有改善，就看我們空污費收的

錢有沒有逐年減少，因為污染物是按公斤計算收費的。我們現在是大幅的減

少，所以我剛剛講為什麼我們的預算從 6.5％降到 5.6％、降到 4.7％，明年就

降到 3.9％，這就是很明顯的往下降。 

主席（許議長崑源）： 
局長，剛好在這七、八天內才好起來的，十幾天前還是很糟，事實上這幾天

有稍微改善一些，〔對。〕我告訴你的，你就是下重手，好不好？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我們努力做，好，謝謝。 

主席（許議長崑源）： 
再 1 分鐘給韓議員。 

韓議員賜村： 
25 天都是空氣品質不好，這個你要怎麼改善？林園這個區域就好了，不要

講其他的地區，林園一個月 30 天裡面，有 25 天以上空氣品質不好亮紅燈的，

這個你要怎麼解釋？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議員，這個有季節上的差異，在秋冬季節的時候，確實是比較差。但從現在

開始，各位看這個手機都是「綠色」的，基本上都是綠色的。就像今天，這幾

天全部都是綠色的。「綠色」就是很好的意思。 

韓議員賜村： 
因為「下雨天」，誰會不知道！吸水氣會降低，誰不知道！你講的都剛好都

是天氣因素。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議員要看不同的季節，我們有半年期間空氣品質都是很好的。 

主席（許議長崑源）： 
不燒煤，空氣品質當然就會好起來，哪裡還會分天氣好或不好，對不對？ 

韓議員賜村： 
局長，請坐。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我們努力來做，真的努力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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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許議長崑源）： 
加油。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謝謝。 

主席（許議長崑源）： 
童燕珍議員。 

童議員燕珍： 
局長，我想空污問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像我們以前沒有眼睛不舒服打噴嚏

咳嗽，現在都來了！可見這個空氣污染的情形是非常的嚴重。我想請教局長一

個問題，就是上次在大會時，我也有請教過你，因為別的縣市在補助這個二行

程的機車－電動機車，都是到達了 1 萬 5,000 元，我們去年也是 1 萬 5,000 元，

可是我們今年只有 9,000 元嘛！我想問你，如果電動機車普遍實施的話，你覺

得對高雄的空污有沒有幫助？ 

主席（許議長崑源）： 
請說明。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會，會有幫助。 

童議員燕珍： 
會有幫助，你覺得幫助大嗎？ 

環境保護局員局長中新： 
因為來源很多，有移動污染源和固定污染源，二行程機車就是屬於移動污染

源。 

童議員燕珍： 
也是其中之一嘛！對不對？［對。］現在就是說，因為今年只補助 9,000 元，

跟上次差了將近有 6,000 元，所以這當然會影響到民眾購買的慾望，我想請問

下個年度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編列預算的時候會不會考量到明年補助可以再

回復到 1 萬 5,000 元？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我剛剛提了在大環境上，我們的空污基金每年以 8 千多萬在減少當中，所以

就要排序哪些是優先要做的，這是第一點說明；第二點，機車的補助或汰換分

成三種：一種是純淘汰二行程機車，一種是淘汰二行程機車並要買電動機車，

第三種是純粹的買電動機車。我們現在的想法是第三種大概就不補助了，但是

第一種和第二種還是會考慮補助，至於經費能不能夠恢復到 1 萬 5,000 元，應

該不太樂觀，因為我們的預算都不夠，執行目前已經有的預算，都已經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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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萬，所以…。 

童議員燕珍： 
那可不可以幫助想買電動機車的年輕人，跟銀行合作來做免息的分期付款？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對，我們有考慮。 

童議員燕珍： 
我想這是比較直接的方式，可以真正幫助到民眾去換電動機車，其實 8 萬

元，也不是很便宜，對一些年輕人來講他買不起，如果扣掉政府補助的錢，剩

下的可以分 3 期、5 期或半年，應該也不是很長嘛！可是會幫助很多人願意購

買這種車的慾望，可不可以這樣來努力？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我們已經找高雄銀行來談過。 

童議員燕珍： 
對，請高雄銀行來努力。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對，已經談過了，可能是低息或無息的，現在還在談要怎麼來補助，Gogoro

來拜訪我們時，也提到這個想法。 

童議員燕珍： 
Gogoro 也提出這樣的意見嘛！可見民眾在買車時，都有這樣的顧慮，因為年

輕人錢不夠，每個月分期 1 萬元或幾千元就比較可以負擔，如果這樣去推廣，

也是幫助解決空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其實很多人都想買，因為很方便，

局長是否在這部分多一些努力，有沒有機會早一點促成這件事情？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已經在評估該怎麼做，並跟高雄銀行談過了。 

童議員燕珍： 
那就繼續朝這個方向來努力，因為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尤其是年輕人，他

們覺得這樣的負擔不會很重，也願意去買電動機車，現在騎二行程的人很多，

騎這種摩托車 20 年的，還有人在，所以這部分請局長再繼續努力，儘量能夠

促成，好不好？［好。］ 

主席（許議長崑源）： 
黃柏霖議員。 

黃議員柏霖： 
局長，剛剛議員的意思是，因為今天通過的是油的管制，他認為不只是油，

燃煤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們怎麼去管制燃煤的部分，以前有個行政院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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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是說有乾淨的煤嗎？代表煤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程度，未來要怎麼去管制，

因為油是加進去而且是中油自己生產的，我們可以去管制，它既然承諾從 0.5

降到 0.3，它做得到，但是煤從什麼地方買進來，我們卻不知道，未來要怎麼

比較有系統的去管制那個煤，不是送來時告訴你要使用這個煤來燃燒，但是真

正去燒的卻是劣質品，燒出來不是就影響我們的空氣品質嗎？這部分我們要怎

麼去因應，這是兩件事要拆開來，第一件事你前面已經答復了，現在請你答復

第二件事？ 

主席（許議長崑源）： 
請答復。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是這樣的，煤它不是只有硫，我們看了煤的成分，它有含硫量、含灰分、含

碳的百分比和熱值，這些全部都要考量在一起，比如我們會要求含硫要低於多

少、含灰分要低於多少，因為灰燃燒不完全也會跑出來。 

黃議員柏霖： 
對，就到處溢散，空氣 PM2.5，這也是因素之一。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煤的部分就不是只有硫了，可能有三、四個，我們都會去考慮。 

黃議員柏霖： 
針對這部分，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標準去管制，剛剛童議員提到，那也是一

個因素，大家騎電動摩托車少騎燃油的，PM2.5 等等也是會下降，只是同一個

總目標要切成不同政策的執行面，所以煤的部分，希望你們會後去整理，把資

料給韓議員，我們怎麼去管制它，才是重點。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是，煤的種類有很多，我剛剛講，比如有煙煤、半煙煤、無煙煤，每一種煤

都有一定的成分，以後的審核至少要達到含硫量要多少以下、含灰分要多少以

下、熱值要多少以上，這樣子來規範它，當然也必須到煤的儲存處去抽樣來分

析。事實上硫也是一樣，不是中油提供油到工廠就相信它，我們還要去採樣、

去測它硫的含量，過去我們都是這樣在做的，未來也會朝這方向來努力。 

黃議員柏霖： 
辛苦了，謝謝！ 

主席（許議長崑源）： 
沒意見嘛！大家辛苦了。局長，加油，全高雄市民都挺你。［謝謝！］ 

大家辛苦了，散會。（敲槌） 

 


